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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食物及生局局長就《 2008年公眾生及市政 (修訂 )

條例》作出的簡介  
 

  食物及生局局長向委員簡介《 2008年公眾

生及市政 (修訂 )條例》 (下稱 "《條例草案》 ")，詳情載於

食物及生局於 2008年 10月 21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號： FH CR1/3231/07)。  
 
禁止輸入和供應問題食物及收回問題食物  
 
2.  張宇人議員表示，自由黨支持早日制定《條例

草案》，在《公眾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下賦權食

物環境生署署長 (下稱 "食環署署長 ")，以行政方式作出

命令，禁止輸入和供應任何食物，並指示按命令指定的

方式將任何已供應的食物收回，惟食環署署長在作出命

令時，須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需要作出該命令，以防止對

公眾衞生的危害，或減少危害公眾衞生的可能性，或緩

解任何對公眾衞生的危害的不良後果。雖然保障公眾健

康至為重要，但業界對推行《條例草案》擬議新措施所

表達的關注亦應處理，以確保《條例草案》能順利實施。

有鑒於此，張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形式提供資料，

說明業界就《條例草案》提出的關注問題，以及將如何

處理該等關注事項，若不會予以處理，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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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政府當局制定《條例

草案》時，已在有需要及切實可行情況下考慮業界的關

注問題。食環署署長行使權力，以行政方式作出命令，

禁止輸入和供應問題食物，並指示收回已供應的食物

時，會考慮闡釋《條例草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
段所概述的因素。食物及生局局長又表示，為回應業

界一些人士的疑慮，任何人如對食環署署長根據新訂第

78B條作出的命令 (下稱 "第 78B條命令 )而感到受屈，可在

開始受該命令約束後 14天內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 (下
稱 "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若上訴委員會宣告食環署署

長作出的命令無效或更改該命令，而法庭同意食環署署

長在作出命令時，沒有合理理由作出該命令，任何人士

如因命令或因公職人員就命令而行使的權力 (即檢取或

銷毀有關食物 )而蒙受損失，可向法院申索補償。補償金

額以不超過有關食物在命令作出時的市值為限。  
 
4.  鄭家富議員表示，鑒於食環署署長在作出禁止

輸入和供應問題食物命令及收回問題食物命令時會考慮

多項因素，政府當局有需要就這方面擬訂實務守則。梁

家傑議員提出相若意見。食物及生局局長同意，若成

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政府當局會向法案委

員會提供實務守則以供考慮。  
 
5.  何秀蘭議員關注到，《條例草案》內並無提到

食物及生局就食環署署長作出的第 78B條命令進行監

管。  
 
6.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食環署署長在作出第

78B條命令時會與食物及生局緊密聯繫。此外，《條例

草案》要求食環署署長必須清楚列明食物的詳情、作出

命令的原因、對商販的禁令或所需行動，以及採取禁制

或所需行動的期間或限期。  
 
7.  梁家騮議員表示，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條

例草案》時，應訂明食環署署長決定禁制或收回期限的

依據。  
 
8.  何秀蘭議員指出，由於一些活生及新鮮食物 (例
如活魚 )的銷售期甚短，當局應為這類食物另外制訂禁止

及收回命令，以及作出補償安排。  
 
9.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現行的《條例草案》

已能顧及銷售期短的食物。食物及生局局長又表示，

海外的法例亦沒有針對銷售期短的問題食物另訂法例條

文。何秀蘭議員不表同意，因為許多海外地方並不像香

港般，食用如此大量及類種不一的新鮮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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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何秀蘭議員促請政府當局提高政府化驗所的處

理能力，好能加快進行食物檢測，令被檢取進行檢測的

食物在檢測後不致變壞或腐爛。  
 
11.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政府化驗所營運效率

高，其專業技術及設施獲國際高度認可。食物及生局

局長又表示，如進行的食物檢測是例行及確立已久的檢

測，可在當天內完成。然而，若檢測涉及找出食物內的

化學物品，而這類檢測從未曾進行及／或沒有國際檢測

標準或尚未制訂有關標準，又或檢測涉及找出食物內的

細菌／病毒，則未能在當天內完成。  
 
12.  黃容根議員表示，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條

例草案》。黃議員接著提出下述問題⎯⎯  
 

(a) 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行動，確保新鮮食物 (例如

活魚 )被檢取進行檢驗以確定是否適合供人食用

後，不會變壞以致無法銷售； 

 

(b) 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行動，確保進口商／供應

商不會把食環署署長命令銷毀或處置的食物轉

運往香港以外地方；及  
 
(c) 食環署轄下的食物安全中心及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是否有足夠人手，負責《條例草

案》推行後所產生的工作。  
 
13.  食環署署長回應，根據第 132章第 59條，他獲賦

權檢取懷疑不宜供人食用的食物進行檢驗。當局會盡力

確保被檢取進行檢驗的食物不會因而腐爛或不能銷售。

一般而言，保持活生和新鮮食物 (包括活家禽和肉類 )在檢

驗後仍能銷售未有遇到重大困難。舉例來說，若檢取一

批生蠔進行檢驗，當局會與有關的進口商商討，在檢驗

期間把生蠔冷藏。食環署署長又表示，根據第 132章第

59(5)條，任何人士如對檢取食物進行檢驗的行為感到受

屈，可於有關作為作出後 72小時內向法庭提出申訴，而

法庭可確認或拒准有關作為，或命令主管當局付出補

償，數額以不超過該等食物在有關作為作出時的市值為

限。  
 
14.  關於黃議員的第二項問題，食物及生局局長

表示，根據既定慣例，政府當局如宣布禁止某食物在香

港供應，便會通告有關的海外地方。 

 
15.  至於黃議員最後一項問題，食物及生局局長

表示，食物安全中心及漁護署均有足夠人手及專家，負



經辦人／部門  
 

 5

責《條例草案》推行後所產生的工作。若有需要招聘額

外人手，食物及生局有資源增添人手。  
 
16.  主席認為，對於被政府當局檢取以檢測是否適

宜供人食用的食品，即使檢測後仍能銷售，但因不甚新

鮮而須降低市價，政府當局應就此向有關人士作出補償。 
 
17.  食環署署長回應，對於以合理成本保障公眾健

康與不惜代價保障食物進口商／供應商利益之間，政府

當局需作出適當平衡，因為若向所有受命令影響的食品

提供補償，會大幅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  
 
18.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行動，處理已

進入香港、但在海外被測定為有問題的食品。  
 
19.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食物安全中心會首先

找出，海外司法管轄區發現有問題的食物是否已進入香

港；若已進入，食物安全中心會聯絡有關的進口商和分

銷商，以追查該等食物的去向。與此同時，食物安全中

心會要求有關的海外司法管轄區就有問題的食物提供更

多資料，例如食物的來源和批次。若發現有關食物已廣

泛在香港的零售點發售，食環署署長或會首先發出食物

警報，其後才檢取樣本進行檢測。若有關食物並非與海

外發現有問題的食物來自同一條生產線，同時亦屬不同

的批次，以及食物檢測結果令人滿意，政府當局或不會

採取進一步行動。然而，若未能就在香港以外地方發現

有問題的食物取得進一步資料，而進行食物檢測可能需

時，加上公眾對有關食物深切關注，當局或會要求有關

的供應商暫時把食物下架。食環署署長補充，《條例草

案》通過成為法例後，禁止命令可能適用於那些被海外

有關當局測定為有問題、並在香港可供銷售的食品。  
 
20.  方剛議員表示，他不反對在進行食物檢測前把

有關食物下架的做法。不過，方議員指出，政府當局不

應只是根據海外當局公布的資料，在沒有進行任何食物

檢測前發出食物警報，因為若日後發現食物警報並無根

據，以致有關的食物商蒙受重大損失，則會引致無數訴

訟。食物及生局局長向議員保證，食物安全中心會按

上文第 19段所載的步驟行事。  
 
21.  王國興議員雖然歡迎政府當局在 2008年 11月 5
日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但批評政府當局拖延甚

久才提交法例以保障公眾健康。王議員繼而詢問，在《條

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前，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處

理食物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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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食物業對於從市場收

回不符合法例規定的問題食物，一般採取合作態度。話

雖如此，制定《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向食環署署長提供

法律依據，讓他可以更迅速禁止輸入和供應問題食物及

收回問題食物。  
 
向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23.  張宇人議員指出，雖然受食環署署長根據新訂

第 78B條作出的命令約束的人，可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

訴，業界一些人士並無資源聘請律師為他們抗辯。  
 
24.  食環署署長回應，小販及小本經營的食物業人

士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是常見情況，所引致的法律費

用 (如有的話 )，亦從未構成任何問題。  
 
25.  鄭家富議員 詢問，上訴委員會是否有足夠權

力、專業知識及人手，處理受食環署署長根據新訂第 78B
條作出的命令約束的人的上訴個案。  
 
26.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食環署署長會審慎行

使《條例草案》賦予他的額外權力。因此，預期受第 78B
條命令約束的人所提出的上訴個案並不多。  
 
27.  甘乃威議員表示，雖然《條例草案》提供機制，

可針對食環署署長根據新訂第 78B條作出的命令提出上

訴，同時食環署署長作出命令時，會考慮闡釋《條例草

案》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段列述的因素，但他認為

當局仍需推行一些措施，確保食環署署長審慎行使該等

權力，例如成立常設委員會通過食環署署長作出的命

令，才落實推行。  
 
28.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他認為並無需要落實

甘議員的建議，因為這樣無疑會阻延為保障公眾健康而

需採取的行動。食物及生局局長指出，在作出新訂第

78B條的命令前，食環署署長會首先取得各項所需的資

料，包括食物安全中心的專業意見，如有需要，他亦會

尋求外間專家的意見，例如出任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成

員的專家。  
 
僱員的責任  
 
29.  甘乃威議員詢問，在僱主指令下出售食環署署

長禁止的食物的僱員，會否被控違反禁止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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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覆時表示在這情況下不會

提出檢控。新訂第 78D(3)條訂明 "被控犯違反第 (1)款的罪

行的僱員如證明以下情況，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a)
他是在其受僱期間，在違反第 78B條命令的條款的情況

下，作出任何作為或沒有作出任何作為，而且他是按其

僱主在其受僱期間向他發出的指示，而作出或沒有作出

該作為；及 (b)在有關時間，他並非行使管理職能。 " 
 
31.  王國興議員認為，擔任管理職位的僱員，如按

其僱主的指示，出售／供應第 78B條命令所指定的食物，

不應被控違反第 78B條命令。  
 
32.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當局會根據證據就違

反第 78B條命令提出檢控。  
 
罰則水平  
 
33.  鄭家富議員認為，把違反根據新訂第 78B條作出

的命令的罰則定為第 6級罰款 (即 10萬元 )及監禁 6個月，未

能對大型食物進口商和供應商產生阻嚇作用。  
 
34.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違反第 78B條命令的擬

議罰則水平，與第 132章其他罪行的罰則一致。儘管如

此，政府當局對提高違反第 78B條命令罰則水平持開放態

度。不過，這問題最好在審議整條《食物安全條例草案》

時進行討論，按計劃該條例草案將於 2009年第二季向立

法會提交。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補充，《條例草案》

的擬議罰則水平亦與其他法例違反回收命令的罰則一

致，例如《公眾生(動物及禽鳥)條例》(第 139章 )及《玩

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第 424章 )。 

 

補償  
 
35.  梁家傑議員表示，《條例草案》下的補償亦應

包括預期利潤，以及從市場上收回食物所引致的任何費

用，但可就可向政府追討的金額設定上限。方剛議員提

出相若意見。  
 
36.  食物及生局局長回應，《條例草案》下的補

償條文與第 132章其他補償條文相若。儘管如此，政府當

局在作出最終決定前，樂意聽取更多有關《條例草案》

下補償條文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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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37.  主席總結時表示，委員普遍支持將於 2008年 11
月 5日向立法會提交的《條例草案》。預期內務委員會將

於 2008年 11月 7日成立法案委員會，而《條例草案》的審

議工作可於 2008年 11月中展開。  
 
 
II. 其他事項  
 
38.  由於政府當局已在是次會議上向委員簡介擬議

的食物回收條例草案，委員同意在 2008年 11月 11日下次

例會上，不會討論食物安全事宜。  
 
3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5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8年 11月 10日  
 


